江南大学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实验教师上岗要求（讨论稿）
1、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化学、化工、材料、环境以及食品、生工等相近专业毕业的教师，可以成为化学、化工、材料等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师。
2、凡是留校或调入，暂未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均要参加学校人事部门定期组织的岗前培训，取得学校颁发的结业证书，方有资格做为实验教师。

3、实验教师资格认定、考核以及教学安排等工作由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理论教学中心共同负责，会同相关实验室完成。
4、实验室专任教师的引进，需经授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理论教学中心核认定，符合实验教学指导要求后方可引进。

5、实验室技术人员做为实验教师的，原则上必须是中级及以上职称。

6、教师、实验室人员、或研究生凡首次要成为某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师，由本人向理论教学中心（或相关系）或实验室提出申请，填写“实验教师指导资格认定及考核表”，经审核认定，符合实验教学指导要求后方可做为该实验的实验教师。

7、首次指导某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师原则上不能做为实验主带教师，若确实教学需要，一般前半周只能安排做为实验副带教师，后半周方可安排做为实验主带教师。
8、研究生以及实验室中级以下职称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只能做为实验副带教师。特殊情况下经过审核认定，可以担任普通实验课程（非独立设课的实验）某个实验的主讲工作。

9、首次指导某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师，实验开课之前至少应有1/3内容的备课教案，并将教案复印件或电子文档交该实验所属中心，经审核或授权审核通过，方可指导实验；应主动与相关实验课老师或主带教师联系，认真听取该实验老师的实验讲解与观察实验指导，做好听课记录；应主动与相关实验室联系，实验之前必须做好预备实验（包括用于考核学生的实验数据或标准结果），实验数据或标准结果最迟在该实验开始前一天必须交给该实验所属中心或系主任。实验前应认真备课，按实验指导书要求准备教案。教学过程按规范组织实验教学，注意加强巡视，认真指导；课程结束后将相关材料（包括所有实验听课的记录、预备实验的实验报告、实验教案等）交该实验所属中心，经中心会同院教学督导组一名成员、实验所属实验室主任考核合格后方可正式成为该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师，下一年度可以直接申请成为该实验课程的实验教师。
10、是否符合实验教学指导要求的审核认定一般由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授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理论教学中心以及相应实验室主任，组织包括院教学督导组成员在内的不少于5人的相关教师，经过具有实验教案的试讲及试做实验的审查认定，然后将“实验教师指导资格认定及考核表”、试讲实验教案等一并报送院教务办，经分管院长审核确认。

以上要求经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试行，解释权归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化学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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